附件1：
金华职业技术大学
突发校园社会安全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一、组织机构
[bookmark: _GoBack]学校成立突发校园社会安全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组
组  长：分管学生管理校领导 
副组长：学工部、安保部负责人 
成  员：办公室、宣传部、统战部、人事处、教务处、继教处、国合处、计财处、团委、信息中心、附属医院等单位负责人和各学院党委负责人。工作组办公室设在学工部。 
工作组主要职责：负责突发校园社会安全事件的响应，研究确定事件性质、类型和级别，下达应急处置任务；做好现场疏散、教育教学秩序维护、师生引导等相关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开展事件处置工作；做好事件进展情况报告，研究对外公布、公开与事件有关信息的口径及发布时间、方式等；会同校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总结评估、事件善后和调查分析等应急处置工作。
二、适用范围与事件分级
按照事件紧迫程度、涉及范围、危害程度等因素，校园突发事件主要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个等级。
（一）适用范围
突发校园社会安全事件：校园内外涉及师生的各种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请愿以及集体罢餐、罢课、上访、聚众闹事等群体性事件，发生杀人、纵火、投毒、绑架、劫持人质和投入危险物等恶性事件，民族宗教事件，针对师生的各类恐怖袭击事件，师生非正常死亡、失踪等可能会引发影响学校和社会稳定的事件等。
（二）事件分级
1.特别重大校园社会安全事件。师生群体中出现大范围串联、煽动、蛊惑等信息，或出现大规模游行、集会、绝食、静坐、请愿等学生集聚的；学校发生杀人、纵火、投毒、绑架、劫持人质和投入危险物等恶性事件，造成５人以上死亡的；针对师生的各类恐怖袭击事件；视情需要作为特别重大校园社会安全事件对待的其他事件； 
2.重大校园社会安全事件。师生群体中出现串联、煽动、蛊惑等信息，或出现游行、集会、绝食、静坐、请愿等学生集聚的；学校发生杀人、纵火、投毒、绑架、劫持人质和投入危险物等恶性事件，造成师生死亡的；视情需要作为重大校园社会安全事件对待的其他事件；
3.较大校园社会安全事件。学校发生杀人、纵火、投毒、绑架、劫持人质和投入危险物等恶性事件，造成５名以上师生受伤的；师生非正常死亡、失踪等单个突发事件引发连锁反应，严重影响和干扰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和校园稳定的；视情需要作为较大校园社会安全事件对待的其他事件；
4.一般校园社会安全事件。学校发生杀人、纵火、投毒、绑架、劫持人质和投入危险物等恶性事件，造成师生受伤的；师生非正常死亡、失踪等单个突发事件影响和干扰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和校园稳定的；线上线下出现大面积的串联煽动或蛊惑信息、横幅、标语、大小字报已经或即将引发聚集失控事件；视情需要作为一般校园社会安全事件对待的其他事件。
三、应急响应与措施
（一）特别重大、重大事件（一、二级响应）的处置
学校应急领导小组应立即向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金华市委市政府报告，请求派遣警力进校，学校领导应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挥处置，根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学校应急领导小组立即启动预案，协调相关部门，实施省政府应急响应决定，靠前指挥，果断处置，迅速组织先期自救互救，采取措施控制时间进一步扩大，做好师生安全避险、疏散和秩序维持的工作，及时通知伤亡师生家属并做好安抚慰问工作。密切配合应急管理、公安、消防、医疗急救等相关单位开展工作，将处置进展情况及时向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金华市委市政府报告。
学校相关单位要进一步动员和发挥党政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和学生会以及学生党员骨干队伍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切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教师不停课、学生不停学、师生不离校，加强校园管理和学生宿舍管理，严格控制人员出入，促使事件得到尽快平息。
（二）较大事件（三级响应）的处置
学校应急领导小组立即研究决定启动工作预案，并立即向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金华市委市政府报告。根据事件起因，由学校主要领导组织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化解矛盾。具体工作参照特别重大事件处置方式。事件处置过程和结果要及时向应急领导小组汇报。
（三）一般事件（四级响应）的处置
事件发生后，工作组应立即向学校应急领导小组报告，学校应急领导小组立即研究，决定启动工作预案并立即向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金华市委市政府报告。事件由学校分管领导负责处理，其他部门予以协助。具体工作参照特大事件处置方式。事件处置过程和结果要及时向校应急领导小组汇报。
发现突发事件的苗头时，安保部门、相关管理部门、有关学院等应立即派干部赶到现场，负责组织对事件原因进行调查和取证；同时报告分管校领导和学校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知涉及部门认真化解矛盾，及时解决、消除突发事件的苗头和问题。
四、后期处置
（一）属于国际、国内重大热点问题或有关国家、民族情感等敏感问题引发的政治性群体事件，后期处置工作重点是：通过形势报告会、座谈会、讲座等形式，加强正确的引导和教育，组织师生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开展法制教育，保护师生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感，抵制错误思潮，引导师生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上来。
（二）属于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造成意外事故及人员伤亡、学生因心理疾病自杀、身体疾病正常死亡等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后期处置工作重点是：对伤亡的师生进行人道主义抚恤和补偿，对受害者家属进行慰问；在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下，积极配合公安等有关部门，加强对校园及周边环境的清理整治，切实解决校园及周边存在的治安等隐患问题，积极做好学生及家属的思想工作，确保师生生命和财产安全。
（三）属于校内体制改革中涉及师生切身利益问题以及学校办学、基建工程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后期处置工作重点是：认真调查了解情况，及时解决问题，对法律和政策有明确规定的，督促有关单位及时落实；对要求合理、一时难以解决的，深入细致地做好说服教育工作。
（四）事件结束后，学校相关单位要提出进一步改进的方法和措施，防止事件反弹，及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认真总结，反思引发事件产生的原因和问题，对事件处理的经验、不足和教训加以总结分析并报学校应急领导小组。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汇总整理，起草总结分析报告，经校领导审定后上报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金华市委市政府。
五、应急保障
（一）预案保障。加强应急处置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使其掌握应急反应的主要内容、职责等，保证需要时，能够快速到位、规范行动、有效处置；开展经常性的演练活动，根据演练暴露出的问题，对预案进一步完善。
（二）队伍保障。加强维护学校稳定工作队伍建设，改善队伍结构，构建一支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思想工作、安全保卫和网络管理队伍；加强对应急力量的培训和管理，解决必要的装备和经费，特别是要坚持德才兼备和专兼结合的原则，选好配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三）技术保障。加强维护学校稳定快速反应体系的基础建设，完善校警驿站为枢纽，集人防、物防和技防于一体的校园治安防控体系，为师生提供全方位的求助、咨询和服务，提高校园整体防范水平，防止因治安事件引发影响稳定的事端。
（四）其他保障。经常性地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各项人力、物力、财力准备。发生较大规模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后，要全力做好处置人员和事件参与师生的必需生活、医疗救助、通信后勤保障工作，确保处置工作顺利进行。

